
- 1 -

上海证券交易所

纪律处分决定书

〔2025〕138号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关于对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及注册会计师卜晓丽、陈冲

予以公开谴责的决定

当事人：

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，辅仁药业集团制

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审计机构；

卜晓丽，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

审计注册会计师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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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 冲，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

审计注册会计师。

一、相关主体违规情况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〔2025〕

33 号）查明的事实及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公司）披露的相关信息，公司通过河南辅仁堂制药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辅仁堂）、开封制药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开药集

团）、河南同源制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同源制药）、河南辅仁

怀庆堂制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怀庆堂）、郑州豫港之星制药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豫港之星）、辅仁药业集团医药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医药公司）等 6家业务主体虚构销售及采购交易以虚增营

业收入、营业成本、利润总额，导致 2020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

记载。2020年年度报告中，公司虚增营业收入 16.27亿元，占当

年年度报告披露营业收入的 56.28%，虚增利润总额 3.26亿元，

占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利润总额绝对值的 23.00%。北京兴华会计

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兴华所）为公司 2020年度

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。兴华所作为公司 2020

年度审计机构，卜晓丽、陈冲作为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审计注

册会计师，在执业过程中存在如下违规行为。

（一）应对收入真实性的审计程序存在缺陷

1.未有效执行销售与收款循环控制测试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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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未依据公司所披露的收入确认政策了解和测试相关内

部控制，未识别公司发货签收的内部控制存在的缺陷。兴华所对

开药集团和医药公司执行销售与收款循环内部控制审计，在穿行

测试和控制测试中，获取的发货单样本中客户签字盖章一栏均为

空白。审计底稿显示开药集团和医药公司按照发货确认收入，收

入确认缺乏客户收货确认单据，兴华所未依据公司收入确认政策

了解和测试收入确认相关内部控制。兴华所未采取有效应对措施，

未恰当识别和评估发货签收的内部控制缺陷及其影响。

二是未检查信用额度审批记录。兴华所在开药集团穿行测试、

控制测试过程中，未检查合同审批记录和信用额度审批记录，却

依然在控制测试表中记录合同审批和信用政策相关内部控制运

行有效，审计结论缺乏审计证据支持。

三是使用审计抽样不恰当，未检查样本总体，未记录选样方

法，所选取样本存在明显偏向，对不同控制节点执行控制测试时

所选取的样本为同一笔业务。例如执行医药公司控制编号 S1控

制测试时，所编制的测试表记录销售合同样本日期全部为“2020

年 6月 XX日”，所选取销售合同样本具有明显偏向，样本所对

应的测试内容及步骤均为空白，未记录执行相应审计程序的过程

和结果，无法证明兴华所执行了相应的审计程序。执行控制编号

S3控制测试时所选取的样本与上述控制编号 S1控制测试所选取

的样本为同一笔业务，选取样本不恰当。

2.执行检查程序不到位，未发现开药集团销售发货单异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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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中国证监会另案查明，开药集团虚假销售业务对应财务凭

证后附的发货单存在明显异常情形。虚假销售业务所对应的发货

单上的收货地址、发货方式、联系人、联系电话均未记录，缺少

送货所必备的基本信息。兴华所在对开药集团应收账款和营业收

入执行实质性程序时，检查包括发货单在内原始凭证，未关注发

货单存在的异常情形，未保持职业怀疑，未发现销售业务的异常

情况，未能有效应对收入舞弊风险。

3.销售物流核查程序不到位

一是对开药集团和豫港之星的销售物流核查流于形式。在开

药集团和豫港之星确认收入的重要凭证发货单无客户签字盖章

的情况下，兴华所仅对占比较低的第三方物流进行抽样查验，未

对大比例采用的主要方式“租车”“送货”进行物流核查，未保

持职业怀疑，销售物流核查程序流于形式，无法实现查验销售收

入真实性的目标。

二是对同源制药销售物流核查流于形式。兴华所对同源制药

物流信息核查，获取的相关发货明细对账记录缺乏具体物流信息

和金额，无法实现据此验证销售收入真实性的目的，兴华所对此

未保持职业怀疑，也未进一步检查物流单据、合同、付款单据。

兴华所对开药集团、豫港之星、同源制药销售物流核查程序

不到位，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。

4.执行检查和核对程序不到位，未发现开药集团等 6家主体

大量销售交易未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异常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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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中国证监会另案查明，开药集团等 6家主体虚构销售未开

具增值税发票，而正常销售交易开具增值税发票并将发票记账联

作为确认收入凭证的附件进行装订。兴华所执行开药集团等 6家

主体的应收账款和营业收入检查程序时，审计底稿中与虚假销售

业务相关的收入确认凭证样本均不存在增值税发票，与审计底稿

中检查表的记录互相矛盾。兴华所未有效查验销售发票、发货单、

合同等凭证，审计程序执行不到位，导致未发现公司收入异常情

况，未能有效应对舞弊风险。

兴华所执行账面收入与开票金额核对程序不到位。根据兴华

所编制的同源制药和辅仁堂收入大表审计底稿，同源制药和辅仁

堂收入大表中所统计各自前 20大客户的开票金额与财务账面记

录的销售金额存在重大差异，审计底稿未记录差异原因，也未执

行进一步审计程序。兴华所对此未保持职业怀疑。

5.未发现财务账面记录与纳税申报数据存在重大差异

在检查金税系统纳税申报数据过程中，执行审计程序不到位，

未当场获取金税系统中的纳税申报表截图，也未现场与账面数据

进行核对，而是由被审计单位财务人员事后再发送给审计人员，

从而导致未发现金税系统纳税申报表截图被篡改，未发现财务账

面记录纳税申报数据与实际纳税申报数据存在重大差异。

6.函证程序存在缺陷，未对往来函证中不同被询证对象的收

件人姓名和电话相同的异常情形保持职业怀疑

兴华所对公司及其合并范围内主体往来款项余额和销售、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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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发生额执行函证程序。兴华所确定函证样本后由被审计单位提

供被询证对象地址、收件人和收件人电话，兴华所通过公开信息

等对被询证对象的地址进行了核对，未发现异常情形，但兴华所

未对被询证对象的收件人和收件人电话进行交叉比对，未发现不

同被询证对象的收件人姓名或收件人电话相同的异常情形，未对

此异常情形保持职业怀疑。

7.执行分析程序不到位，未对医药公司收入大幅波动和大额

销售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

兴华所对医药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执行实质性分析程序。主营

业务收入审计底稿中，审计说明记录“企业各月收入占全年收入

的比重不均匀，特别是 6月、8月、9月、10月这 4个月收入比

例达全年 70%。通过检查这些月份的回款情况，这几个月回款较

其他月份大”。医药公司 2020 年虚构销售交易集中于 6 月、8

月、9月、10月和 12月入账，呈现单笔凭证金额大的特征，且

存在业务单据不齐全、未开具增值税发票等异常情形。对于上述

月份收入大幅波动、收入占比高的情况，审计底稿未见兴华所了

解收入大幅波动的原因并评价原因的合理性，未进一步分析上述

月份的大额销售，未对大额收入追加进一步审计程序，导致未能

发现虚构销售交易情况。

8.未获取同源制药使用的个人卡的银行流水

同源制药财务账面记录显示其大量销售回款通过个人卡回

款，包括主案认定的虚假销售回款。兴华所在对同源制药货币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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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审计时，了解到同源制药财务账面记录现金收支频繁，金额较

大，主要原因为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，使用财务人员开设个人卡

用于公司资金收付。同源制药使用个人卡用于收取大量销售回款，

相应凭证附件主要为收据，无银行回单。兴华所未获取个人卡的

银行流水，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。

（二）执行采购与付款循环控制测试和相关实质性审计程序

存在缺陷

1.未关注开药集团采购合同重要条款缺失的异常情形

兴华所在执行实质性程序时，对采购合同进行了核查，但未

对开药集团采购合同中交货地点、交货时间、付款时间、付款方

式、运输方式或运费承担等重要条款缺失的异常情形保持职业怀

疑。

2.未发现开药集团采购交易缺乏增值税进项税发票的异常

情形

经中国证监会另案查明，开药集团、豫港之星、同源制药、

怀庆堂、医药公司等 5家主体虚构采购交易，未取得增值税进项

税发票，相应凭证附件不存在增值税进项税发票，而正常采购交

易收到增值税发票并将发票联作为采购记账凭证的附件进行装

订。兴华所在控制测试中，未恰当评价其获取的审计证据，未关

注采购交易缺乏增值税进项税发票的异常情形，无法支持其内部

控制运行有效的审计结论，在实质性程序审计时，未关注采购交

易缺乏增值税发票，无法为采购交易真实性提供充分适当的审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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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据。

上述行为不符合《中国注册会计师鉴证业务基本准则》第二

十八条，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01 号——注册会计师

的总体目标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》第三十条，《中国注册会计

师审计准则第 1141 号——财务报表审计中与舞弊相关的责任》

第三十八条，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231号——针对评

估的重大错报风险采取的应对措施》第八条、第十条、第十七条，

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01号——审计证据》第十一条、

第十四条，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12 号——函证》第

十四条、第十七条，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13 号——

分析程序》第七条，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14 号——

审计抽样》第四条、第十四条、第十七条，《企业内部控制审计

指引》第五条的要求。

二、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

（一）责任认定

兴华所作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，卜晓丽、陈冲作为公

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审计注册会计师，未能勤勉尽责，相关审计

程序存在重大缺陷，出具的审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，应对收入真

实性的审计程序、采购与付款循环控制测试和相关实质性审计程

序存在重大缺陷，执业违规行为性质极为严重。上述行为违反了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年 12月修订）》（以下

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年 12月修订）》）第 1.4条、第 2.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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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等相关规定。

（二）相关责任人异议理由

兴华所及注册会计师卜晓丽、陈冲回复异议如下：一是穿行

测试和控制测试中检查的凭证均有发票，在检查凭证时看到的销

售凭证或者采购凭证也均有发票，已检查金税系统中增值税纳税

申报表或金税开票系统增值税发票开具情况。二是现场对纸质纳

税申报表和金税系统内的申报表进行了核对，未发现异常或者收

入未开票的情形。三是未勤勉尽责程度轻微且无主观故意，请求

减轻处罚。

（三）纪律处分决定

对于上述异议理由，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纪律

处分委员会经审核认为：兴华所及相关责任人在公司 2020 年年

度报告审计过程中未能勤勉尽责，相关事实已经中国证监会《行

政处罚决定书》（〔2025〕33 号）认定，违规事实清楚。相关

责任主体提出已检查增值税发票、金税系统及纳税申报表，未勤

勉尽责行为轻微且无主观故意等申辩理由，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已作出详细回应及论述，认定其出具的审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，

应对收入真实性的审计程序、执行采购与付款循环控制测试、相

关实质性审计程序存在缺陷。相关责任人未就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认定情形提出实质性相反证据，其提出的异议不能作为其未勤勉

执业的合理理由。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



- 10 -

12月修订）》第 16.5 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

施实施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作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：

对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北京

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及 2020 年年度报告审计注

册会计师卜晓丽、陈冲予以公开谴责。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，并记入证券期

货市场诚信档案。当事人如对上述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决定不服，

可于收到本所有关决定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复核，

复核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。

请兴华所及相关责任人采取有效措施对相关违规事项进行

整改，结合本决定书指出的违规事项，就相关项目的审计风险进

行深入排查，举一反三，制定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，切实提高审

计执业质量。请兴华所在收到决定书后一个月内，向本所提交经

首席合伙人、总所质控负责人签字确认的整改报告。

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从业人员应当引以为戒，在从事信息披露

等活动时，严格遵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

规则，勤勉尽责，对出具专业意见所依据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、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，所制作、出具的文件不得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上海证券交易所

2025年 6月 27日


